	登记编号（申请家庭请勿填写）

	



莆田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资格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签字盖手印）
	
	
	
	
	
	
	
	
	
	
	
	
	
	
	
	
	
	



身份证号码：

申请类型（“对象类型”为单选项，“群体类型”为可选项）：
	对象类别
	群体类型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   
	□本市户籍家庭
□非本市户籍家庭

	□高层次人才家庭
	□组织部门认定的一、二、三类高层次人才
□临时服务、聘请（邀请）的高层次人才

	□在莆就业创业台胞居民
	□在本市稳定就业台胞
□自主创业台胞

	□从事基本公共服务行业人员
	□应急救援  □教育人员                          □医护人员  □辅警人员                           □环卫人员  □市政维护          
□公共交通  □其他：          


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印制
	申请人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婚姻状况
	

	户籍地
	        （□县 □区）      （□街道 □乡镇）      （□社区 □居委会 □村）
	工作所在地
（非莆户籍以工作地为受理地）
	        （□县 □区）
      （□街道 □乡镇）

	优先类别
	□高层次人才  □台胞居民  □基本公共服务行业 □公租房对象              □退役军人    □优待对象  □劳模英模         □见义勇为人士   □生育或抚养三孩及以上家庭 

	意向调查
	意向
辖区
	□仙游县  □荔城区  □城厢区  □涵江区
□秀屿区  □北岸开发区        □湄洲岛

	
	意向
户型
	[bookmark: _GoBack]□75平方米以下 □75-95平方米 □95-120平方米

	共同申请人情况

	姓名
	与主申请人关系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人家庭现居住情况
	□居住自有私房  □租（借）他人住房  □租（借）单位住房
□承租政府公租房/廉租房/公房、其他情况
现居住地址：                                              。

	房产拥有情况
	□有，房屋坐落：                    ，房屋性质：         ，房屋面积：     ㎡，产权人：          ，产权证号：             。
□无 

	房产转移情况
	□有，转移情况：                        ，房屋性质：       。
□无

	征迁安置情况
	□有，房屋征迁安置补偿情况：                              。
□无

	享受本市政策性或福利性住房情况
	□有，已享受：□集资建房 □福利分房 □购买公房 □经济适用房或可售廉租房  □限价商品房 □人才住房
□无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初审意见
	
经初审，申请人          □符合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同意提交住建部门审核；
         □不符合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理由：                                       
                                       。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盖章）
                        年  月  日                                                       

	辖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批意见
	
经组织街道（乡镇）和相关部门联合核查，申请人  
          □符合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拟认定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对象；
         □不符合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
理由：                                       
                                       。
                                       
                             （县、区）住房保障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莆田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承诺和授权书
1、 本家庭全体申请人共同委托申请人                               
（身份证：                             ）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人，其申报行为代表全体申请人意愿。
二、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已充分了解我市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愿意遵守国家和省市保障性住房管理相关规定申请保障房，承诺所填报内容和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
1、隐瞒、虚报收入、财产、房产和伪造相关证明等行为；
2、申请之日前3年内在莆田市存在房产转移行为的；
3、已享受过本市集资建房、福利分房，或已购买公房、经济适用房、可售廉租房、限价商品房、人才住房等政策性或福利性住房的；
4、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存在未履行的失信案件的；
5、申请人未婚且未满30岁的；
6、申请人已离异，但离异时间未满2年的
若有不实，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取消申请资格，并自愿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三、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同意在申请或轮候期间家庭住房、收入、财产和工作单位等发生变化的，在信息变动的3个月内向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县（区、管委会）住房保障部门如实申报，并积极配合乡镇（街道）、县（区、管委会）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情况进行核实。
四、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自愿授权：同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合法渠道查询、公示我的相关家庭、住房、收入、财产等个人信息，同意授权拥有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部门），向有关审查管理部门提供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资料或证照。
五、本人及全体家庭成员愿意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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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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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由申请人本人逐字手填）
承诺及授权人（签字盖手印）：                                       

共同成员（签字盖手印）：                                 年  月  日  
	莆田市配售型保障房轮候资格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要求

	1
	莆田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资格申请表
（共性-唯一）
	原件
（需纸质）
	主申请人签字盖手印

	2
	授权查询委托书
（共性-唯一）
	原件
（需纸质）
	主申请人、家庭成员共同授权
并签字盖手印

	3
	户口簿
（共性-所有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本市户籍家庭提供户口簿户主页、成员所在页，家庭成员不在同一户口本的均需要提供；
●非本市户籍家庭提供在本市有效居住证；
●对象类型为“高层次人才家庭”或“在莆就业创业台胞居民家庭”或“从事基本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的无需提供

	4
	身份证件
（共性-所有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居民身份证：所有家庭成员均需原件双面拍照上传；
●在莆台胞提供《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新生儿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5
	婚姻证件
（共性-所有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法院判决书等；
●丧偶提供死亡或销户证明；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承认的1994年前的事实婚姻，提供户籍所在地事实婚姻说明
●未成年子女、成年未满法定婚龄成员无需提供

	6
	社保参保证明
（共性-主申请人）
	原件
（拍照或电子凭证上传）
	●提供人社部门出具的社保缴纳清单，或闽政通APP首页-“社保服务”-“人社服务-更多”-“缴费明细打印”，生成下载近12个月缴纳明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通过“机关保险”-“机关养老缴费信息查询”截图近12个月缴纳明细。
●对象类型为“高层次人才家庭”或“在莆就业创业台胞居民家庭”或“从事基本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的无需提供

	7
	个人房产查询结果
（共性-所有成员）
	原件
（拍照或电子凭证上传）
	提供不动产部门开具的《个人不动产登记及交易信息查询记录》，或者提供莆田惠民宝APP（或闽政通APP首页“本地”栏目）个人房产查询结果（惠民宝APP首页“房产状况查询”-“按本人身份查询”-“生成查询结果”）

	8
	人才认定证明
（非共性-特定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对象类型为“高层次人才家庭”的可选提供：
●属于稳定就业的提供市组织（人才）部门人才认定证明、用人单位聘用合同；
●属于临时服务的，提供市组织（人才）部门人才认定证明、聘请（邀请）等人才服务期内就业证明

	9
	往来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非共性-特定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对象类型为“高层次人才家庭”的可选提供：《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属于稳定就业的提供用人单位（基地）就业合同、聘请（邀请）证明；
●属于自主创业的，提供开办证明（以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注册开办和完税证明为准）

	10
	基本公共服务行业劳动（就业）证明
（非共性-特定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提供从事应急救援、教育人员、医护人员、辅警人员、环卫人员、市政维护（含园林养护）、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行业的劳动（就业）合同或从业证明

	11
	其他优先情况材料
（非共性-特定成员）
	原件
（拍照上传）
	提供从事基本公共服务职业、退役、优待、优抚（含“三属”）、立功、公租房保障、英模劳模、见义勇为、三孩等认定或证明材料



